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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违法行为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10项）
	序号
	违法行为
	从轻行政处罚的情形
	法律依据
	实施主体

	1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未经商标核准注册而生产、销售的
	必须使用注册商标的商品，未经商标核准注册而生产、销售的，经责令限期申请注册后提交注册申请文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
	对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3
	外国公司擅自在中国境内设置分支机构的
	首次发现，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或关闭，未造成危害后果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三条外国公司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在中国境内设置分支机构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或者关闭，可以并处5万元以±20万元以下的罚款。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4
	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产品质量要求
	销售者销售的产品属于《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至第五十三条规定禁止销售的产品，但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不知道该产品为禁止销售的产品并如实说明进货来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五十五条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5
	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或者使用未注册商标违反禁止情形
	对将未注册商标冒充注册商标使用，或者使用未注册商标违反禁止情形的，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6
	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管理制度的，或者未对广告内容进行核对的
	对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管理制度的，或者未对广告内容进行核对的，经责令改正后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六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7
	广告内容、广告引证内容、涉及专利的广告违反规定，广告贬低其他生产经营者的商品或者服务的
	1. 广告使用引证内容未标明出处，但引证内容具备合法、有效证明，且真实、准确、完整,未造成消费者误解的；
2. 未标明专利号和专利种类，但当事人具备合法、有效的专利证明的；
3. 当事人积极配合执法机关调查并及时改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8
	企业未经许可擅自生产列入目录的产品的
	初次违法生产、且产品尚未出售，经责令改正后立即停止生产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9
	销售或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列入目录产品的
	初次违法销售的或者过失在经营活动中使用的，且产品质量符合要求，立即停止销售或者使用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10
	其他一般违法行为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 初次违法且违法行为较轻；
2. [bookmark: _GoBack]主动改正或者及时中止违法行为；
3. 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如实提供有关证据材料；
4. 受他人胁迫有违法行为；
5. 其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淮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